
中山市公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P2.0mm全彩LED会议大屏采购项目

询价文件

中山市公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

第一部分  邀请函
各潜在供应商：

现就中山市公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采购人）P2.0mm全彩LED会议大屏进行公开采购，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参与报价评选，有关事项如下：
一、项目名称：中山市公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P2.0mm全彩LED会议大屏采购项目。

二、项目要求：详细技术参数见第二部分《用户需求书》

三、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预算金额：78000.00元

项目内容：

	主要规格
	P2.0户内LED屏

	点间距
	2.0mm

	像素密度
	250000 pixels/m2

	屏体分辨率
	896x 1664点

	屏体尺寸
	H1792mmxW3328mm

	屏体显示面积
	5.96m2

	模组
	像素组成：
	1SMD(1R1G1B)

	
	分辨率：
	H64 x W128点

	
	尺寸：
	H128xW256mm

	发光二极管
	晶台（或同质其他品牌）

	5V备用电源

（用于紧急切换故障电源模块）
	有

	屏幕遥控功能

（“遥控黑屏”、“遥控画面冻结”等）
	有

	质保期
	3年


六、合格供应商资格要求

（一）具有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并独立于需方。
（二）具有所投货物合法的生产或销售（代理）经营权，经营范围必须包含所投货物类别的生产或销售的经营内容（以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内容为准，如营业执照未显示经营范围，则须另外提供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打印含有经营范围的企业基本资料证明）；

（三）货物的生产制造商参加评选的，则不能再委托销售机构参与本项目评选，否则需方拒绝该品牌产品的所有报价。
七、获取公开评选文件

（一）本项目的采购公告信息在采购人官方媒体上公布，并视为有效送达，不再另行通知。

（二）符合资格的供应商自行在有关公告网站下载询价文件。

（三）询价文件下载时间：采购公告发出当天开始，共5天。

八、报名要求
（一）报名方式：供应商在网上自行下载询价文件后，需在报名时间截止前，将货物报价表（盖章）和《营业执照》（盖章）扫描件送到中山市富华道50号中山汽车总站3楼信息技术中心。逾期视为不参与询价，由此造成的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二）报名时间：2022年11月  日8:00-2022年11月  日17:30共5天，超时不接受报名。

九、项目评审
（一）评审时间：2022年11月  日10：00。

（二）评审地点：中山公交集团城南办公楼二楼审计办，评审时供应商无需到场参加。

十、评审结果公示

评审结束后，采购人将在采购人官方媒体上进行结果公示，公示期3日，在公示期结束后7日内由采购人向中选人发出《评选结果通知书》，《评选结果通知书》对中选人和采购人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果参评供应商对此次评审结果有异议的，可在公示期内向采购人书面提出，但需对异议内容的真实性承担责任。采购人应在自收到书面异议原件之日起3日内作出答复。作出答复前，应当暂停本项目评选活动。

十一、采购人及采购人联系方式

（一）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王先生 0760-86226509
（二）联系地址：中山市富华道50号中山汽车总站3楼信息技术中心
第二部分  用户需求书
总体要求

1.1 用户需求书中的服务指标仅为最低要求。

1.2 供应商没有在响应文件中注明偏离（文字说明）的参数、配置、条款视为供应商完全接受。

1.3 供应商承诺提供厂商原装、全新的、符合国家及采购人提出的有关质量标准的货物。

1.4 供应商应保证，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该货物或货物的任何一部分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或其它知识产权的起诉。

1.5 采购内容及需求：

	主要规格
	P2.0户内LED屏

	点间距
	2.0mm

	像素密度
	250000 pixels/m2

	屏体分辨率
	896x 1664点

	屏体尺寸
	H1792mmxW3328mm

	屏体显示面积
	5.96m2

	模组
	像素组成：
	1SMD(1R1G1B)

	
	分辨率：
	H64 x W128点

	
	尺寸：
	H128xW256mm

	发光二极管
	晶台（或同质其他品牌）

	5V备用电源

（用于紧急切换故障电源模块）
	有

	屏幕遥控功能

（“遥控黑屏”、“遥控画面冻结”等）
	有

	质保期
	3年


1.6 以上价格包含货物价格、包装费用、运输费用、技术指导和服务、安装费、差旅费、验收、保险、保管、人员培训以及售后服务费、质保期服务、质保期易耗品、税费等全部费用，未经需方书面同意，供应商不得向需方额外收取其他费用。

1.7 货物交付、验收

1.7.1 交付时间和地点：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中选人将货物送达采购人指定地点。所需的包装、运输、装卸、保管、保险、各种税费等费用全部由中标人承担。

1.7.2 中选人保证货物在运输途中的安全，外观无损坏等瑕疵，结构无脱落、松动等情况。货物的包装均应有良好的防湿、防锈、防潮、防雨、防腐及防碰撞等防护措施。凡由于包装不良造成的货物损坏和由此产生的修复、退换等费用均由中选人承担。货物验收合格前的风险由中选人承担。  

1.7.3 货物验收：中选人供货完成后的30日内，由采购人组织验收。验收过程中，采购人发现质量问题的，在10日内向中选人提出，中选人应自采购人提出问题之日起5日内回复、退换和整改并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退换和整改完毕之日起7日内安排采购人验收。如未按时回复、退换和完成整改，采购人有权拒收，并按中选人逾期交付处理，中选人须承担本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如验收合格，采购人出具验收报告，作为货物付款依据。
2. 技术要求
2.1 中选人所提供的货物必须是生产厂商原装完整的、技术先进且全新的、符合最新的国家、行业标准、其技术性能能满足采购人各项使用技术要求和安全稳定运行要求的产品

2.2 对于影响货物正常使用的必要组成部分、技术状况，无论在技术要求中指出与否，供应商都应按国家有关技术与质量标准配置；否则，若发生由此引起的安全事故的，供应商应按有关法规承担责任。

3.质保期、质保金及售后服务
3.1 质保期：自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质保3年。

3.2 质保金：中选人在签订合同时需预留合同款项的5%作为质保金，质保金在质保期满后支付。
3.3 售后服务：质保期内若出现质量问题，中选人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24小时内派出专业维修人员到现场进行更换，所涉拆卸费、包装费、运输费、人工费、交通费、食宿费等费用由中选人负责。质保期内货物的一切质量问题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应全部由中选人自行负责。

第三部分  评审标准
一、按照采购人招标及采购管理办法组建定价小组本着公平、公正、科学、择优的原则，设定评审标准、开展项目评审和推荐评审结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或者影响评审过程和结果。

二、评审标准为：价格评审，采用一次报价的方式，对通过资格评审环节的报价人确定为有效报价人，定价小组根据“最低价中标原则”确定第一中选人。

三、评审结果：定价小组按确定第一中选候选人后，由采购人向第一中选候选人发出《评选结果通知书》，并依法与第一中选候选人签订合同。如第一中选候选人因故不能履约的，采购人可以确定第二中选候选人为供应商，以此类推。


